
114年度
U-start原漾計畫

第二階段申請及評選說明

主辦機關：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原住民族委員會

執行單位：中國文化大學(U-start原漾計畫辦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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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推動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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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單位20萬元

(創業輔導費15萬元+
專屬教練輔導費5萬元)

第一階段
創業實踐

第二階段
創業試煉

後續資源介接
加速成長

創業團隊35萬元

創業團隊
每隊最高

100萬元

◼政府補助款：原住民族企業創新
創業輔導計畫、小型企業創新研
發計畫等

◼創業貸款：原住民族綜合發展基
金貸款、青年創業及啟動金貸款、
創業天使投資方案、微型創業鳳
凰貸款…等

◼策展行銷
◼育成共識營、創業門診
◼U-start Club交流活動
◼年度頒獎典禮
◼青年創業家見習

誘發原青創業活力，運用
文化、農業、生態等資產，
接軌與發揚原住民族產業。

發揚原民產業

促進在地創業及就業機會，
發揚原青家鄉特色產業，
賦予原鄉產業新風貌。

原青特色產業

善用U-start創新創業輔導
能量，強化原住民族青年
創業培力。

原民創業培力

U-start原漾計畫自109年起，由教育部青年發展署與原住民委員會跨部會協力，
共同推動本計畫。

創業門診 實地訪視 育成輔導 交流活動



貳、申請作業期程/申請期限(1/2)

• 若有須資料補件事項，申請育成單位應於獲計畫專案辦公室通
知後3日內完成補正。逾期未完成補件者，視同自動放棄。

申請對象：獲得114年度「U-start原漾計畫」第一階段補助，並已完成主管機關核准設立公司
行號作業之創業團隊，且其公司行號負責人應為團隊代表人，並具原住民族身份。

• 由育成單位及創業團隊檢附公文併同申請文件上傳至計畫辦
公室提供之線上連結網圵

• 應備文件

1.公文正本：受文者為「中國文化大學(U-start原漾計畫辦公
室)」

2.「績優團隊評選申請彙整表」

3.「績優團隊評選申請資料」，彙整為一份電子檔案

a. 公司行號設立登記證明。

b. 營運計畫簡報。

c. 佐證資料(如國際參與、專利證明、市場分析報告等
無則免附)。

4.電子檔內容需包含前兩項之WORD檔及PDF檔

第
二
階
段

績
優
團
隊
評
選
作
業

評選作業
(資格審查、初選、複選)

114年9月-10月

公告評選結果
114年10月31日前

績優團隊評選說明會
114年8月11日、13日

申請資料收件截止
114年9月1日

17:00前逾時不予受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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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創業團隊提交提案資料育成單位、再由育成單位檢核後上傳提案資料

◼逾期不予受理、亦不予補件(建議及早送出提案)。

114年9月1日(一)下午5時前完成送件

(1)績優團隊評選申請彙整表。

(2)公文正本：受文者為中國文化大學（U-start

原漾計畫辦公室)。

(3)檢核創業團隊上傳資料後，完成送件。

(1)公司行號設立登記證明。

(2)營運計畫簡報 (參考格式請至官網下載) 。

(3)佐證資料（無則免附）。

創業團隊育成單位

貳、申請作業期程/申請期限(2/2)



叄、簡報複選注意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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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10分鐘、詢答10分鐘統問統答

1
提交資料： 1. 出/列席人員名單

2. 展示品彙整表

3. 團隊營運計畫簡報電子檔

4. 佐證資料(如國際參與、專利證明、市場分析報告等

２
入場資格： 1. 出席人員：本計畫複選入圍之團隊成員，但負責簡報人員至多3人。

2. 列席人員：團隊指導老師、顧問、育成單位代表，以及未支領計畫補助之公司/
行號成員至多5名。

3
團隊報到： 1. 團隊須於簡報時間前1小時抵達會場並完成報到；未於簡報時間開始前30分鐘

完成報到者，將視同放棄複選資格。

2. 當日報到時，請準備複選簡報紙本一式12份。

3. 入場團隊成員持「附相片」之身分證明文件（如國民身分證、駕照、健保卡
等），以供現場工作人員查驗，並換取入場識別證。



肆、評選作業

評選
流程

資格審查
初選

(書面評選)
複選

(簡報評選)

計畫辦公室依申請文
件進行資格審查

• 評選小組書面評選
• 9月30日前通知申請育
成單位複選入圍名單

• 團隊現場簡報及詢答
• 簡報人應為團隊成員
• 未出席者，視同棄權

評分
項目

市場可行性
40%

文化涵養及
創新性
30%

發展性
30%

獎助
方式

• 經評選為績優團隊，依評選成績，青年署得提供最高100萬元創業獎金（實際獎勵金額
依核定公告為準）；經評選小組認定具國際參與創業意涵者，並加發獎金，另頒發每隊
獎盃1座及每位成員獎狀1紙。

• 經評選為績優團隊之輔導育成單位，可獲頒感謝獎狀1紙。

• 獲創業獎金之績優團隊於計畫期間須進駐學校或民間育成單位，並接受為期1年之創業
輔導。 7



於青年署通知請款函文送達後4週內，檢附完成相關請款文件流程

函文各校
檢送請款
文件

查核
暨撥款

資料檢核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 育成單位 & 創業團隊 計畫辦公室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創業團隊

伍、經費核撥及核結作業(1/2)

受款確認

第二階段獎金直接撥
付績優團隊受款帳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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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知補件

需補正

資料完備



1. 公文正本（受文者：中國文化大學(U-start原漾計畫
辦公室）

2. 績優團隊領據正本（抬頭應為「教育部青年發展
署」，並於領據上註明績優團隊帳戶）

3. 績優團隊受款帳戶資料（正本）

4. 績優團隊個人全職投入計畫切結書（正本）

5. 績優團隊公司行號執行本計畫切結書（正本）

6. 績優團隊公司行號進駐育成合約書（影本）

7. 績優團隊個人資料蒐集、處理及利用同意書（正本）

8. 績優團隊計畫變更申請表（正本及相關附件），無
則免附

經費核撥
團隊接受進駐育成單位輔導滿1年，檢附相關

結案文件送達計畫辦公室。

1. 公文正本（受文者：中國文化大學(U-start

原漾計畫辦公室）

2. 績優團隊計畫執行結案報告1式3份（每份

請裝訂成冊，並以米黃色封面膠裝）

3. 電子檔光碟1份（內含績優團隊計畫執行結

案報告WORD檔及PDF檔）

（獎金所得金額超過 2萬元，應代扣所得稅 10%）伍、經費核撥及核結作業(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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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畫核結



青年署為考核執行成果，於獎補助期間，得視執行情形訪視獲獎補助單位及辦理相關追蹤考核
事項，並作為青年署相關經費獎補助之參考。

• 變更期限

由育成單位協助團隊於115年9月30日前（即第2階段計畫執行完成前1個月），申請變更，
逾時不予受理。

• 公司行號名稱變更

應敘明事由並檢附原公司行號撤銷及新設公司行號等文件，報送青年署備查。

• 團隊成員變更

✓代表人變更：團隊代表人得敘明理由並檢附原團隊代表人及成員同意變更之證明文件辦理
變更，惟新任代表人須為申請計畫時之原團隊成員，且該成員須為具原住民族身分之本國
籍之大專校院在校生或近5學年度原住民族畢業生，並以變更1次為限(不包含第1階段)。

✓團隊成員變更：團隊成員得敘明理由並檢附相關變更文件辦理變更，惟變更後團隊組成仍
須符合團隊至少3人組成，並至少1/3以上成員為具原住民族身分之大專校院在校生或近5

學年度畢業生，惟團隊成員變更累計超過1/2時，視同計畫終止，不得辦理變更(不包含第1
階段)。

成效
檢視

計畫
變更
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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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計畫執行(1/2)



受獎補者有下列情事之一，青年署得終止計畫。已核撥之獎金，按計畫實際未執行月份依比例繳
回，並應檢附計畫核結文件

1. 未依U-start創新創業相關申請作業須知辦理經費核結或計畫變更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2. 妨礙或拒絕接受青年署成效檢視作業，經限期改善仍未改善。

3. 團隊主動向青年署提出終止執行計畫者。

4. 育成輔導期間，團隊公司行號有歇業、解散、或廢止之情事者。

陸、計畫執行(2/2)

11

終止
處理

受獎補助者有下列情事之一，青年署得撤銷原核定之獎補助，並得追繳已核撥補助款項及獎勵。

1. 偽造文書或以不實資料申領本獎補助。

2. 重複申請U-start創新創業相關補助。

3. 違反相關法律規定，致影響U-start創新創業相關計畫及青年署形象，並經司法機關起訴者。

4. 育成輔導期間內有撤銷公司行號登記之情事。

5. 有侵害他人智慧財產權之情事，並經判決確定。

6. 其他未依規定使用U-start創新創業相關申請作業須知項獎補助款且情節重大者。

撤銷
處理



柒、其他注意事項(1/3)

今年度第二階段評選，將往年之新南向創業意涵調整為國際參與，經

評選小組認定具國際參與創業意涵者，將加發獎金，建議團隊可於計

畫書及簡報中強化國際參與之相關內容。

經費核撥由原來 2次撥付調整為 1次撥付，獲選之團隊於計畫執行期

間應接受進駐育成單位輔導 1年，並於期末進行核結作業。

團隊代表人及團隊成員變更累計，不包含第一階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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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注意事項(2/3)

計畫經核定獎補助額度，即不再獎補助因計畫追加所涉之其他費用。

青年署得視需要，於計畫執行期間內要求受獎補助者配合辦理相關創
業成果宣傳，如：成果展（頒獎典禮）或其他由青年署辦理之相關活
動。

依青年署U-start原漾計畫相關申請作業須知，經評選為績優團隊，青

年署得提供最高100萬元創業獎金，且獎金依規定辦理所得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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柒、其他注意事項(3/3)

績優團隊應接受進駐育成單位輔導1年，由進駐育成單位與團隊雙方自行議定輔
導契約，進駐育成單位每月至少與團隊召開2次以上輔導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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育成單位應於每月5日前，提供前一個月育成輔導紀錄(至少2場次)

1. 諮詢輔導對象須為計畫核定團隊成員。

2. 實體輔導：輔導紀錄表掃描檔(含輔導內容及出

席之育成單位/輔導業師、創業團隊成員簽名，

或另行檢附簽到表)。

3. 線上會議：須提供含有會議當日日期及與會者

出席清晰視訊鏡頭照片之截圖，並標註相關出

席人員。

提醒：團隊若未依規定參加育成單位每月輔導會議，

限期改正；屆期不改正者，得追繳已核撥款項，

並依未達輔導月份數按比例繳回。



捌、聯絡窗口

15

教育部青年發展署U-start原漾計畫專案辦公室

聯絡電話: 02-2331-6086 #7253 王小姐、#7258 林小姐

聯絡地址: 100 臺北市中正區延平南路127號B1

U-start官方網站:
http://ustart.yda.gov.tw

教育部U-start計畫 FB:
https://www.facebook.com/USTART
Fans

ustart.indig@sce.pccu.edu.tw

http://ustart.yda.gov.tw/
https://www.facebook.com/USTARTF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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競技競賽及機會中獎的獎金或給與如何辦理扣繳？

（各類所得扣繳率標準）
（財政部108年9月20日台財稅字第10804617710號令）

競技競賽和機會中獎的獎金或給與扣繳的有關規定如下：

如果獲獎人或中獎人是我國境內居住的個人，或在我國境內有固定營業場所的

營利事業、或於一課稅年度內在臺灣地區居留、停留合計滿183天之大陸地區人

民及在臺灣地區有固定營業場所之大陸地區法人、團體或其他機構，要按照給

付金額扣繳10%。

附件、競賽獎金之所得稅扣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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